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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导则制定背景

为什么编制这部导则？



消防事故案例警示——实际需求

建设工程
火灾事故

2021年12月1日济南市舜耕国际
会展中心附近起火

保温层、玻璃幕墙、铝合金管道

2021年1月6日
济南CBD一在建工地突发火灾

2021年6月25日，河南
武术馆发生火灾，造成
18人死亡、4人重伤、

12人轻伤。

建设工程火灾事故频发，
如何防患于未“燃”! 

2021年8月27日，大
连凯旋国际大厦B座
19层一住户家中起火

2021年，全国共接报火灾74.8万起，死亡1987
人，受伤2225人，直接财产损失67.5亿元。



国家政策技术指导 国家层面

第七条   国家鼓励、支持消防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第九条　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施工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
术标准。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的消
防设计、施工质量负责。
第十条　对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
设工程，实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制度。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的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
第五十六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应当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
抽查和消防安全检查，做到公正、严格、文明、高效。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按照各自职权责令停止施工、停止使用
或者停产停业，并处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建设单位未依照本法规定在验收后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备案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住建部政策技术指导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 建科规〔2020〕5号）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消防验收、 备案和抽查文书式样》

关于开展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试点的通知

（建办科函〔2021〕164号）

关于做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的通知

（建办科〔2021〕31号）

关于做好移交承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的通知
（建科函〔2019〕52号）

       明确了移交承接的范围、时间、职
责，要求切实做好消防救援机构向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移交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审查验收职责工作，确保工作无缝衔接。

       在审验管理、技术要求等方面进一
步提出工作要求。

消防设计审验工作的基本遵循。
      《工作细则》第四条  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暂行规
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细化本细则。

       另外一项重点工作。

住建部



工程消防技术标准规范体系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规范内容

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
（2018年版） 448页

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 GB50166-2019 503页

3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218页
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1-2017 136页
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 172页
6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51251-2017  126页
7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 GB 50444-2008 43页
8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877-2014 59页
9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51249-2017 55页
10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54-2005 38页
11 山东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程 DB37/T242-2021 82页

12 消防设施及系统的设计规范、典型建筑的专用
设计规范等



对标对表其他省市

序号 省、市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1 甘肃 《甘肃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实施细则》 2020年05月28日

2 陕西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实施细则》

2020年05月29日《陕西省建设工程消防技术专家库管理规定》

《陕西省建设工程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管理规定》

《陕西省建筑防火设计、 审查、 验收疑难问题技术指南》  

3 河北 《河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 2020年06月02日

4 上海 《上海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2020年06月09日

5 福建 《福建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实施细则》 2020年08月13日

6 杭州
《杭州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工作指南（试行）》 2020年09月02日

《杭州市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工作指南（试行）》 2020年09月18日 



对标对表其他省市

序号 省、市 文件名称 发布时间

7 江苏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工作指南（试行）》

2020年09月21日《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工作指南（试行）》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工作指南（试行）》

8 河南
《河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2020年10月21日

《关于明确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与抽查有关事宜的通知》  

9 江西 《江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2020年12月23日

10 广西 《广西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指导细则（试行）》 2020年12月28日

11 四川
《四川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实施细则（试行）》

2021年02月10日
《四川省特殊建设工程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管理规定（试行）》

12 湖北 《湖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 2021年06月01日



发掘的消防验收问题

1 2 3 4

5 6 7 8



大量调研座谈，适时提出我省消防审验政策技术思路

1个
规范性文件

2个
技术导则

N个
技术标准

《山东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实施细则（暂行）》

《山东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技术导则》
《山东省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技术导则》

建筑、电气、暖通、给排水等相关技术标准
涉及除房屋、市政外其他29类建设工程的消防技术标准



第 二 部 分

导则主要内容

导则能解决什么问题？



基本章节设置

1  总      则

2  术      语

3  基本规定

4  竣工验收消防査验

5  特殊建设工程的消防验收

6  其他建设工程的消防验收备案与抽査

7  建设工程局部消防验收（备案）

8  档案管理

消防验收
技术导则

导则正文（共8个章节）

导则附录（共14个附录）



基本章节设置

消防验收
技术导则

导则正文（共8个章节）

导则附录（共14个附录）

附录A：《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
附录B：《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表》
附录C：《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受理凭证》
附录D：《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不予受理凭证》
附录E：《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附录F：《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备案抽查）记录表》
附录G：《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
附录H：《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表》
附录J：《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
附录K：《建设工程消防验收不予备案凭证》
附录L：《其他建设工程备案抽查现场检查记录表》
附录M：《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复查结果通知书》
附录N：《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复查申请表》
附录P：消防验收主要依据



看一个大问题

消防验收技术导则出台后，
按照该导则组织验收、留存资
料会不会太严格、太繁琐？

1 对 比 国 家 标 准 规 范

2 对 比 消 防 验 收 责 任

3 对 比 事 故 发 生 后 的 损 失



本《导则》定义的消防验收的意义

Ø 消防验收是对消防设计审查工作的实施
效果和施工质量的检查和管控。

Ø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是对建设工程的防火
性能和消防设施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以及建设工程是否具备灭火、疏散和救
援的条件进行检验的重要环节。

Ø 消防验收是强化建筑工程质量终身制作
用，强化建设单位主体责任，强化个人
质量责任追究，为工程质量责任追究提
供可靠依据。



1  总则

导则适用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以及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

查（以下统称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村民自建住宅、救灾和非人员密集场所的临时性建筑的建设活动，不

适用本导则。     

        为什么没有像其他标准一样，适用于

XXX范围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建筑？

       既有建筑改造利用消防设计审查验

收的问题。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

关于印发《北京市关于深化城市更新中既有建

筑改造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改革的实施方案》的

通知



2 术  语

2.0.5 竣工验收消防
 建设工程竣工后，由 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技术服务等单位，依据消防

法律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消防设计审查意见、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意见和
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等文件，对工程消防设计和合同约定内容的完成情况、工程消
防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的完整性、工程消防质量、消防设施性能、联调联试消防设施的
系统功能等进行查验。

2.0.6 消防验收
       依据法律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及有关技术文
件，对特殊建设工程的防（灭）火设施、救援疏散设施等涉及消防安全的内容进行现场检测、
查看和评定的过程。



3  基本规定

       本章节包含了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消防验收、消防验收备案
与抽查的一些基本的要求。

      容后再说。

关注一下3.0.2特殊建设工程的问题1 :
7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 ；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

       各地要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一般不得新建超高层住宅。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人口以下城市严格限制新建1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250米以
上超高层建筑。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
高层建筑。
      各地相关部门审批80米以上住宅建筑、100米以上公共建筑建设项目时，应征求同级消防救
援机构意见，以确保与当地消防救援能力相匹配。



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包含：
1、单机容量300MW及以上或总装机容
量600MW及以上的大型火力发电厂；
2、装机容量300MW及以上且水库总库
容1亿m及以上的水电枢纽工程(包括抽水
蓄能电站)；
3、枢纽变电站、区域变电站、地区变电
站。

3  基本规定

关注一下3.0.2特殊建设工程的问题2 :
8 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有关问题的解答(一）》

         二、《暂行规定》第十四条第(八)项中“大型发电、

变配电工程”如何界定?
        在我部未明确《暂行规定》中有关“大型发电、变

配电工程”内容解释前，有关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的

界定仍然按照原公安部消防局《关于明确适用消防设计

审核和消防验收的发电、变配电工程规模的答复意见》

(公消〔2013〕259号)执行。



3  基本规定

关注一下3.0.2特殊建设工程的问题3:

撬装式加油装置的问题。

聚焦问题：
       近年来，全国各地消防设计审验主管部门
普遍面临撬装式加油装置消防设计审验无依据
的问题；我省也多次收到企业反映撬装式加油
装置消防审验手续办理难，相关事项办理无依
据等问题。

撬装式加油装置：

我要不要办理消防审验手续？

如何办理？



3  基本规定

 
       最终形成统一批复，明确撬装式加油装置属于特殊
建设工程，应当按照特殊建设工程相关规定进行办理，
为全省各地办理撬装式加油装置消防设计审验事项提供
了明确依据。
       依据此批复，各地市先后办理了7件撬装式加油装
置消防设计审验事项，有效破解了撬装式加油装置消防
设计审验难题。

关注一下3.0.2特殊建设工程的问题4~问题N：

 储能电站、殡仪馆等场所。



3  基本规定

关注3.0.8关于技术服务机构的问题:

3.0.8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能力的技术服务机构开展建设工程的消防设施检测、

现场评定工作，受委托的技术服务机构不得与项目参建单位有利害关系。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也可邀请与项目参建单位无利害关系的专家协助参与消防验收工作。

对技术服务机构
有什么要求？

消防技术
服务机构

阶段 类型 数量 价格

职责移交前 —— 2 8元/㎡

职责移交后
—— 536

0.2元/㎡
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 509



3  基本规定

3.0.9 技术服务机构应当按照建设工程法律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

标准提供服务，并对出具的意见或者报告负责。

3.0.10 受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委托的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消防设施

检测、现场评定意见或者报告，作为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出具消防

验收意见的依据。

消防技术
服务机构

关注3.0.11关于出具虚假或失实报告的问题:

3.0.11 各级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对违规出具虚假或失实报告的技术服务

机构，采取信用管理并函告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3  基本规定

3.0.12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运用互联网技术等信息化手段开展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工作，

建立健全有关单位和从业人员的信用管理制度，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关注3.0.12关于信息化的问题: 消防验收工作未来的方向

未来有多远？

01

0302

数据分析 数据共享

数字档案

消防审验
信息化

     消防设计审查

消防验收



4  竣工验收消防查验

4.0.1 施工已完成并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等国家工程建设标准规定的建
设工程，应当由建设单位组织竣工验收消防查验。
4.0.2 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技术服务等单位开展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时，应当
对建设工程是否符合下列要求进行查验：
4.0.3 建设单位可以委托具备相应能力的技术服务机构实施消防设施性能、系统功能联调联试等内容检
测检查。
4.0.4 建设单位组织完成竣工验收消防查验后应填写《山东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见附
录A），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中的查验意见应清晰、明确，涉及消防的分部分项工程相关检测检查等
技术文件应当作为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附件。

4.0.5 建设单位应当对消防查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负责。

4.0.6 竣工验收消防查验不符合要求的，建设单位不得编制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0.1 在申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前，应当开展竣工验收消防查验。

《关于压实建设工程质量首要责任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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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了建设工程竣工消防查验报告，并在报告后应附下列附件。
附件1：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表；（施工资料、材料构件防火性能证明）
附件2：消防工程竣工报告；
附件3：消防工程设计质量检查报告；
附件4：消防工程质量监理评估报告。
附件5：消防设施性能检查检测的影像资料；
附件6：消防设施性能、功能联调联试等的测试报告。。

01

完成工程消防设计和
合同约定的消防各项

内容；

02

有完整的工程消防技
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

料

03

建设单位对工程涉及
消防的各分部分项工

程验收合格

04

消防设施性能、系统
功能联调联试等内容

检测合格

消防验收
1次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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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
消防查验 申请 受理 开展

验收
现场
评定

不予
受理

出具
意见 归档

5.1.1 特殊建设工程竣工并经建设单位查验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向消防验收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收。
5.1.2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应当提交的材料：

1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表（见附录B）；
2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附《山东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
3 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5.1 申请

3.0.3 对特殊建设工程实行消防验收制度。特殊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
止投入使用。



附录B：《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表》

为什么涉及的类别还有改建？

消防验收和消防设计审查要闭环要素1。

消防验收只是工程建设过程中的
其中一环。

对住建部文书样式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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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收到建设单位提交的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后，应当对下列条件

进行审核：

1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表信息齐全、完整；

2 有符合相关规定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且竣工验收消防查验内容完整、符合要求；

3 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与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相符。

5.2 受理

5.2.2 对符合条件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受理并出具《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受

理凭证》（见附录C）；对不符合其中任意一项的，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容。

5.2.3 对存在以下任一情形的，不予受理，并出具《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不予受理凭证》（见附

录D）：

1 所申请建设工程项目依法不需要申请消防验收；

2 提交的申请材料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本导则的要求；

3 申请材料不齐全，需要补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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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消防验收的组织与现场评定

5.3.1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开展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时，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技术

服务机构等单位应当予以配合，相关项目负责人应参加并在《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见附录E）

签字确认。

5.3.2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前，现场评定人员应掌握工程项目基本情况，查阅建设工程消防

设计审查意见书和竣工验收图纸等技术资料。

5.3.3 现场评定应当依据消防法律法规、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消防设计审查意见，对建筑物防（灭）火设施的外观进行现场抽样查看；通过专业仪器设备对涉及距离、

高度、宽度、长度、面积、厚度等可测量的指标进行现场抽样测量；对消防设施的功能进行抽样测试、

联调联试消防设施的系统功能等。必要时可邀请消防救援机构协助测试消防车道、消防登高操作场地等

涉及消防救援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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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现场评定应按照《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现场评定记录表》（见附录F）的有关要求开展，
未涵盖的单项、子项可根据建设工程实际自行续表。现场评定应包含下列项目： 

如何操作？

  1 建筑类别与耐火等级；

  2 总平面布局；

  3 平面布置；

  4 建筑外墙、屋面保温和建筑外墙装饰；

  5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

  6 防火分隔、防烟分隔；

  7 防爆；

  8 安全疏散；

  9 消防电梯；

  10 消火栓系统；

  1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3 防烟排烟系统及通风、空调系统防火；

  14 消防电气；

  15 建筑灭火器；

  16 泡沫灭火系统；

  17 气体灭火系统；

  1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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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按照相关规定组织的建设工程消防专题研究（论证）、建筑高度大于250m民用建筑的防火设计加强

性措施专题研究论证、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意见所涉及的内容应一并纳入现场评定。

5.3.6 现场评定人员应如实填写《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现场评

定记录表》（见附录F），委托技术服务机构开展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

查现场评定记录表》由技术服务机构填写。

5.3.8 消防现场评定子项按其影响消防安全的重要程度分为A、B、C三类，分类标准如下：

5.3.7 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消防验收现场评定应将技术服务合同或技术服务委托书、现场评定参与人员名单、

现场评定全过程影像记录等资料与消防验收现场评定记录表一并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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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现场抽样查看、测量、设施及系统功能测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每一子项的抽样数量不少于2处，当总数不大于2处时，全部检查；当抽样数量不少于2处时，

宜按照不同楼层或不同防火分区选取；

 2 防火间距、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消防车道的设置及安全出口的形式和数量应全部检查；

 3 抽查中若发现B类子项1处不合格的，应再抽査不少于2处，不足2处的全部抽査；抽查中若发现

C类子项1处不合格的，应再抽査不少于2处，不足2处的全部抽査。

 4 子项的检查内容涉及消防产品的，应核查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属强制性认证产品范围的，应核

查其强制认证证书和强制认证标识。

    现场评定如何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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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验收现场评定单项结论的判定

 1 子项内容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经消防设计审

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要求。

 2 有距离、高度、宽度、长度、面积、厚度等

要求的内容。

 3 子项抽查中，A类、B类、C类项不合格；其

中，已经全数检查的，如能够现场完成整改则该

项评定更改为合格。

 4 抽查的消防产品与其产品质量证明文件不一

致的，评定为不合格。

 5 子项名称为系统功能的，系统主要功能满足

设计文件要求并能正常实现的，评定为合格。

 6 未按照消防设计文件施工建设，造成子项内

容缺少或与设计文件严重不符、影响建设工程消

防安全功能实现的，评定为不合格。

子项结论的判定

 1 现场评定内容符合经消

防设计审查合格的消防设

计文件；

 2 现场评定内容符合国家

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强

制性条文规定的要求；

 3 所有单项结论为合格。

 1 现场评定发现A类不合格

项为0处；

 2 现场评定发现B类不合格

项数量累计不大于4处，并由

责任主体单位提供在5日内完

成整改的承诺书；

 3 现场评定发现C类不合格

项数量累计不大于8处，并由

责任主体单位提供在5日内完

成整改的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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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消防验收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出具《特殊建设工程

消防验收意见书》（见附录G）。

5.4.2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合格意见；对不符合下列条

件的，应当出具消防验收不合格意见，并说明理由：

 1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2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内容完备；

 3 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与经审查合格的消防设计文件相符；

 4 现场评定结论合格。

5.4 出具消防验收意见



附录E和附录F

附录E：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录表 附录F：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查现场评
定记录表

1、记录建设工程基本信息；

2、记录各主体单位、人员参与现场评定过

程情况；

3、进行消防验收现场评定各单项结果汇总；

4、现场评定结果及意见。

1、用于现场评定具体查看、评定项目情况的

记录；

2、现场评定人员与建设单位人员共同确认信

息真实性、完整性；

3、得到单项结论。



再问一遍这个问题：申请消防验收的资料都应该包含什么？

  1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表（见附录B）；

  2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

报告》）；

  3 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

消防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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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验收
消防查验 申请 备案 抽查 现场

检查
结果

通知书
归档

不予
备案

复查
程序

6.1申请
 

6.1.1 其他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报消防设计审查验
收主管部门备案。
6.1.2 建设单位申请消防验收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表（见附录H）；
2 工程竣工验收报告（附《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查验报告》）；
3 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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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收到建设单位提
交的其他建设工程备案材料后，对符合下列条件的，
应当予以备案，并出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
证》（见附录J）；不符合其中任意一项的，消防
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

 1 消防验收备案表信息齐全、完整；
 2 有符合相关规定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 具有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

6.2.2 存在以下情形的，不予备案，并出
具《建设工程消防验收不予备案凭证》
（见附录K）：

 1 所申请建设工程依法不应办理消防
验收备案；

 2 提交的消防验收备案材料不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及本导则的要求；

 3 申请材料不齐全，需要补正材料。

6.2  备案与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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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对其他建设工程依法进行消防

验收备案抽查。抽取比例如下： 

1 人员密集场所（包含设有人员密集场所的其他建设工程）50%；

2 火灾危险性为丙类的厂房和仓库30%； 

3 其他工程20%；

4 建设工程局部消防验收备案100%；

5 建设单位未按《暂行规定》办理备案的，抽查比例为100%。

争论特别多

疑问特别多

关注特别多备案抽查比例 



7  建设工程局部消防验收（备案）

  收到建议：住建部暂行规定没有明确特殊建设工程局部改建是否属于消防

验收，建议本次管理细则明确特殊建设工程局部改建的划分标准，低于总建筑

面积一定比例的属于消防验收备案抽查，超过一定比例（例如四分之一）属于

消防验收。
       处理原则：严格落实《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要求，对特殊建设工程实行消防验收制度，对其他建
设工程实行备案抽查制度。建设工程局部消防验收（备案）不是取决于局部，
而是建筑本身。

  回顾一下：其他建设工程的抽查比例：第4条” 建设工程局部消防验收备

案100%”。



7  建设工程局部消防验收（备案）

7.0.2 申请局部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的建设工程，应符合下列条件：

  1 与非使用区域有完整的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要求的防火、防烟分隔；

  2 局部投入使用部分的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要求；

  3 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排烟机房等重要的设备用房和消防水源、

消防电源已投入使用，且均满足消防技术标准和消防设计文件要求；

  4 局部投入使用部分的各项消防设施满足消防设计的功能要求且技术

检测合格，并保证其独立运行；

  5 消防安全布局合理，消防车道、消防救援场地和消防救援设施能够

正常使用。

建设工程局
部消防验收
（备案） 



8  档案管理

8.0.5 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情况告知消防救援机构，并

与消防救援机构共享建筑平面图、消防设施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系统图等资料。

8.0.6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的原始技术资料应长期保存。

    可能在目前的实际工作过程重视程度
还不够高，但是真的很重要！！！



回头看看问题

1 2 3 4

5 6 7 8



技术交流方式：sxfjsfwzx@163.com       

谢谢！！


